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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百零五學年度工程學院第二次院課程會議記錄 

壹、日期:一百零六年五月十八日(星期四) 

貳、時間:中午 12:10 

參、地點: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

肆、主席: 林盛勇院長 

伍、出席人數: (如簽到表所示) 

陸、出席人員: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許麗鴻 

院課程委員:  

(校外委員) 王政榮委員(旭泰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) 

郭俊義委員(長榮航太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) 

劉德騏委員(中正大學機械系教授) (請假) 

張奇龍委員(明志科大材料系教授) 

黃順發委員(雲科大機械系教授) 

(校內委員) 張銀祐委員、鄭芳松委員、陳新郁委員、謝龍昌委員(請假)、何智廷委員、周榮

源委員、蔡丕椿委員(請假)、黃和悅委員、蔡明標委員、蔡榮鋒委員、邱明志委

員、翁豊在委員、鄭仁杰委員、劉文忠委員、材料系學生代表蔡明宗(請假)、機

設系學生代表張筱萱 

柒、主席報告 

1.感謝各校內、校外委員撥冗出席今日之院課程會議。 

2.機械設計工程系 106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已於 106 年 3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 

程會議審議通過，車輛工程系 106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比照 105 學年度。 

捌、提案討論 
 
案 由 一：擬訂定自動化工程系 106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提案單位：自動化工程系 
說    明： 

              一、檢附 106 學年度四技部課程科目表，如附件 1。 
二、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21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、106 年 4 月 12 日系課程諮詢委員

暨課程會議、106 年 4 月 17 日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 
 
案 由 二：擬訂定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106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提案單位：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
說    明： 

              一、檢附 106 學年度四技部、碩士班科目表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科目表，如附件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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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議、106 年

4 月 27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 

 
案 由 三：擬訂定動力機械工程系 106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動力機械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檢附 106 學年度四技部、博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、進修學院二年制

課程科目表，如附件 4。 

二、 動力機械工程系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業精密機械專班、教育部產學訓

計畫數控工具機與機電整合產學訓專班沿續開班，課程科目表比照 105 學年

度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8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暨 106 年 4 月 11

日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 
案 由 四：擬訂定飛機工程系 106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飛機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檢附 106 學年度四技部航電組、碩士班課程科目表，如附件 4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9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 
案 由 五：擬修正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04、105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 

一、檢附 104、105 學年度四技部課程科目表及擬修正 104、105 學年度入學課程

科目差異一覽表，如附件 5。 
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 年度 3 月 3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暨 106 

年 4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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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六：擬訂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06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一、檢附 106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、四技夜間部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班科目表，如

附件 6。 
二、本案業經 106 年度 3 月 3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暨 106

年 4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 
案 由 七：擬修正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03、104、105 學年度四技進修推廣部課程科目表，

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一、檢附 103、104、105 學年度四技夜間部課程科目表，如附件 7。 
二、103 學年度入學四年級必修「實務專題(一)」及「實務專題(二)」各 2/3 改為

選修；修訂後畢業學分至少 128 學分。共同必修 26 學分，專業必修 68 學分，

選修至少應修 34 學分。 
三、104 學年度入學四年級必修「實務專題」2/3 改為選修；修訂後畢業學分至少

128 學分。共同必修 25 學分，專業必修 68 學分，選修至少應修 35 學分。 
四、105 學年度入學四年級必修「實務專題」2/3 改為選修；修訂後畢業學分至少

128 學分。共同必修 25 學分，專業必修 65 學分，選修至少應修 38 學分。 
五、本案業經 106 年度 3 月 3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暨 106

年 4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 
案 由 八：擬訂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06 學年度產學攜手專班（11 家廠商+台中高工）

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一、檢附 106 學年度產學攜手專班（11 家廠商+台中高工）課程科目表，如附件 8。 
二、本案業經 106 年度 3 月 3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暨 106

年 4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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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九：擬訂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06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「機電整合外國學生專班」

入學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一、檢附 106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「機電整合外國學生專班」入學課程科目表，如

附件 9。 
二、該專班擬規劃為三學期制： 

第一學期 8/7-11/19 共 15 週。休業 2 週。 
第二學期 12/4 至隔年 3/25 共 16 週。休業 2 週。 
第三學期 4/9-7/22 共 15 週(至企業實習)。休業 2 週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四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提送校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 
玖、 臨時動議 

壹拾、 主席結論 

壹拾壹、 散會(14:0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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